《广西退役安置补助经费管理办法》起草说明

为加强退役安置补助经费管理，贯彻落实《财政部 退役军人部 医保局关于修改退役安置等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2019〕225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退役士兵安置办法》（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122号）等文件精神，自治区财政厅牵头草拟了《自治区财政厅 自治区退役军人厅关于印发<广西退役安置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通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为规范中央财政退役安置补助经费管理，明确资金实施期限，强化预算绩效管理，财政部会同退役军人部、医保局于2019年11月印发《财政部 退役军人部 医保局关于修改退役安置等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2019〕225号）文件，对《财政部 民政部关于印发<退役安置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2014〕187号）有关规定进行修改。为促进我区退役安置补助经费资金规范化管理，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和结合我区目前退役安置资金管理实际，自治区财政厅牵头草拟了《通知》，拟制定《广西退役安置补助经费管理办法》。
二、政策依据

（一）《财政部 退役军人部 医保局关于修改退役安置等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2019〕225号）

（二）《广西壮族自治区退役士兵安置办法》（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122号）

（三）《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明确发放退役士兵经济补助有关事项的通知》（桂民发〔2018〕16号）
三、《通知》主要内容

根据财社〔2019〕225号等文件精神，制定《广西退役安置补助经费管理办法》，在管理办法中明确我区退役安置补助经费具体要求。

（一）第一至五条主要包括制定退役安置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目的、相关名词解释以及退役安置补助经费使用总体要求。

（二）第六至十三条主要明确退役补助经费具体用途和支出范围。

（三）第十四至十五条主要明确退役安置补助经费分配原则、经费安排要求。其中，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退役士兵安置办法》“选择自主就业或者继续完成学业的退役士兵，由其安置地或者批准入伍地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助。一次性经济补助所需资金由县级以上财政共同分担”，考虑到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规范我区现行配套资金政策的意见》（桂政办发〔2016〕94号）规定的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经济补助分担比例已不再执行，借鉴目前基本公共服务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模式，在测算保持总体财力格局不变的情况下，在此办法中明确“退役士兵经济补助所需资金由县级以上财政共同分担，自治区、设区市按5:5比例分担，自治区、县按8:2比例分担”，中央和自治区如有新规定，按照新规定执行。

（四）第十六条主要明确退役安置基础业务数据上报、资金分配流程和绩效管理要求。

（五）第十七条主要明确服务管理机构经费管理和服务管理机构建设管理要求。

（六）第十八条主要明确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和服务管理机构对退役安置补助经费的日常使用管理要求。

（七）第十九条主要明确各级退役军人事务、财政部门在开展退役军人教育培训时的工作要求。

（八）第二十至二十二条主要明确退役安置补助经费监管要求、相关责任、细则制定、文件印发和文件废止等问题。

四、征求意见情况

我厅于2020年9月就《通知》有关内容书面征求了自治区退役军人厅以及各市县财政局意见，反馈意见如下：

	征求意见部门
	部门反馈意见
	我厅采纳意见情况

	自治区退役军人厅
	1. 建议对《征求意见稿》第6页第十二条“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补助资金包括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免费参加一次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所需的学杂费、住宿费、技能鉴定费、生活补助费，以及转业士官待分配期间管理教育（含培训）和医疗补助资金等”。建议修改为“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补助资金包括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免费参加一次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所需的学杂费、住宿费、职业技能鉴定费、生活补助费及教材费、实验实习原材料费、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费，以及转业士官待分配期间管理教育（含培训）和医疗补助资金等。”
	不采纳。理由:根据财社〔2019〕225号文件精神,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中央补助资金包括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免费参加一次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所需的学杂费、住宿费、技能鉴定费、生活补助费，以及转业士官待分配期间管理教育（含培训）和医疗补助资金等;而桂民规〔2018〕2号文件中明确的退役士兵教育培训经费主要用于退役士兵教育培训所需的学杂费、住宿费、职业技能鉴定费、生活补助费及教材费、实验实习原材料费、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费等，与中央文件规定的范围相比，多了教材费、实验实习原材料费、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费，因此这三项用途只适用于自治区及下级资金。为确保中央资金按中央规定用途使用，建议按照原表述，自治区及下级资金按已有自治区文件执行即可。

	自治区退役军人厅
	2.建议对《征求意见稿》第6页第十四条“退役士兵经济补助所需资金由自治区、市、县财政共同分担，自治区、设区市按5：5比例分担，自治区、县按8：2比例分担，中央和自治区如有新规定，按照新规定执行。”修改为“退役士兵经济补助所需资金由自治区、市、县财政共同分担，自治区、设区市按5：5比例分担，自治区、县按8：2比例分担，自治区根据市、县资金超缺情况及时对本级配套资金进行调整，中央和自治区如有新规定，按照新规定执行。”
	部分采纳。理由：每年预下达各地资金后，自治区根据市、县资金超缺情况及时对预下达资金进行调整，但最终实际下达数需按此分担比例执行。修改为“退役士兵经济补助所需资金由自治区、市、县财政共同分担，自治区、设区市按5：5比例分担，自治区、县按8：2比例分担，自治区每年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结算，中央和自治区如有新规定，按照新规定执行。

	自治区退役军人厅
	3.建议对《征求意见稿》第9页第十八条“离退休人员经费、服务管理机构经费、退役士兵经济补助如有节余，按中央和自治区对存量资金的有关规定使用。”修改为“离退休人员经费、服务管理机构经费如有节余，按中央和自治区对存量资金的有关规定使用；退役士兵经济补助如有节余，可结转下一年度继续使用，不得用于平衡预算或挪作他用。”
	不采纳。根据中央和自治区对存量资金的有关规定，上级转移支付资金可结转2年使用。“按中央和自治区对结余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更为全面。

	自治区退役军人厅
	4. 建议对《征求意见稿》第9页第十九条，增加“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年度结余补助资金，可以作为专项资金滚动支出”内容。


	部分采纳。在第十九条增加：“退役安置补助经费如有结余，按中央和自治区对结余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自治区退役军人厅
	五是建议对《征求意见稿》第九页第二十二条，增加“《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经济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桂财社〔2013〕173号）同时废止”内容。
	采纳。

	南宁市财政局
	建议将第十四条“其中，退役士兵经济补助所需资金由自治区、市、县财政共同分担，自治区、设区市按5:5比例分担，自治区、县按8:2比例分担”的表述修改为“其中，退役士兵经济补助所需资金由自治区、市、县财政共同分担，自治区、设区市按5:5比例分担，自治区、非脱贫摘帽县按8:2比例分担，自治区、脱贫摘帽县按9:1比例分担”。
	不采纳。2021年全面脱贫后，不宜再参照原脱贫摘帽标准制定分担比例。自治区、设区市按5:5比例分担、自治区、县按8:2比例分担主要基于测算总体财力格局不变的考虑。

	梧州市财政局
	1.建议参照《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自治区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桂政办发〔2019〕3号），在义务教育、城乡医疗保险、基本公共卫生等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制度中，对现行非贫困县和贫困县分担责任进行区分。同时，对《广西退役安置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第十四点中的“自治区、县按8:2比例分担”内容，建议修改为“自治区、县（非贫困）按8:2比例分担，自治区、县（参照原享受贫困县待遇）按9:1比例分担”。
	不采纳。2021年全面脱贫后，不宜再参照原享受贫困县待遇制定分担比例。

	梧州市财政局
	建议自治区考虑市级财力困难的实际情况，将《广西退役安置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第十四点“自治区、设区市按5:5比例分担”内容，修改为“自治区、设区市按8:2比例分担”。
	不采纳。自治区、设区市按5:5比例分担主要基于测算总体财力格局不变的考虑。

	钦州市财政局
	《征求意见稿》P6第十四条，“退役士兵经济补助所需资金由自治区、市、县财政共同分担，自治区、设区市按5:5比例分担，自治区、县按8:2比例分担”这句话建议修改为“退役士兵经济补助所需资金由各级财政共同分担，自治区、设区市按5:5比例分担，自治区、县按8:2比例分担”。
	不采纳。理由：目前，由自治区、市、县财政共同分担，暂无中央资金，因此原表述更为恰当。

	来宾市财政局
	建议将管理办法第十四条中“其中，退役士兵经济补助所需资金由自治区、市、县财政共同分担，自治区、设区市按5:5比例分担，自治区、县按8:2比例分担，中央和自治区如有新规定，按照新规定执行”修改为“其中，退役士兵经济补助所需资金由自治区、市、县财政共同分担，自治区、设区市按6:4比例分担，自治区、县按8:2比例分担，中央和自治区如有新规定，按照新规定执行”。
	不采纳。自治区、设区市按5:5比例分担、自治区、县按8:2比例分担主要基于测算总体财力格局不变的考虑。

	北海市财政局、防城港市财政局、河池市财政局、崇左市财政局
	已书面反馈无意见。
	

	其他市财政局
	逾期未反馈，视同无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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